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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 侨 大 学 文 件  
 

华大后„2013‟14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华侨大学后勤水电管理服务中心 
运行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学校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华侨大学后勤水电管理服务中心运行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华 侨 大 学 

2013 年 5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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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侨大学后勤水电管理服务中心运行方案 
 

一、机构设置 
       

 后勤水电管理服务中心 

 
  

综合及能源管理部  供水服务部  供电服务部 

 

二、人员配置：主任 1名，副主任 2 名，其余人员根据工作

需要配备。 

三、中心工作职责 

1.负责学校（泉州校区，下同）用水、用电的生产供应保障工作。 

2.负责水电公共设施、管网的监控、管理，日常与年度检查、

维护保养等工作。协助做好泉州校区水、电建设规划。 

3.负责承露泉的水电管理维护工作。 

4.加强能源管理，实施计划用水用电，积极推动节能降耗工

作，做好水电费回收管理工作。完成学校节能工作领导小组、水

电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关工作任务。 

5.负责校园路灯的维护维修等工作。 

6.指导监督并协助厦门校区水电供应、维保、检修等管理服

务工作。 

7.承担学校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相关工作，积极配合学校做

好育人、稳定工作。 

四、部门工作职责 

1.综合及能源管理部：负责中心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建章立



 - 3 - 

制、文电处理、人事管理、绩效考评、资产管理、综合协调、信

息宣传、信访督办、调查研究、接待外访，以及文字材料、各类

会务、报表上报、印章管理、文书档案和安全保卫等。 

负责水电计量收费工作；加强管理，抓好成本核算；负责节

能宣传，落实节水节电措施，做好节能监控和跟踪管理；指导厦

门校区能源管理工作。 

2.供水服务部：负责全校用水的安全生产以及用水设施的监

控管理与维护工作，指导监督厦门校区水供应、维保、检修等和

中水系统的管理服务工作。 

3.供电服务部：负责全校用电的安全供应以及用电设施的监

控管理与维护、路灯维护维修等工作，指导监督厦门校区电供应、

维保、检修等管理服务工作。 

五、运行方式 

  中心实行准企业化管理，实行中心主任负责制。中心具有相

对独立的人、财、物三权。中心经济上独立核算，人员经费自理。 

  中心的劳动人事管理办法、财务管理办法、固定资产管理办

法、监控办法等按照《华侨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》、《华侨大

学关于进一步深化后勤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改革的意见》有关规

定以及相应的管理办法执行。 

  六、财务管理与核算 

  学校水电供应按照学校规定的收费标准全面实行计量收费

管理。中心实行按计量收费提取管理费（人员经费、值班加班费、

特支费等）的办法，具体根据计量系统建设进展情况另行设定。 

后勤与资产管理处可根据中心实际运行情况，并结合对中心

的绩效考评结果，对中心每年度管理费总额比例进行适当调整，

调整资金纳入后勤统筹金收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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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收入与支出: 

  收入包含水电管理费收入与水电设施维修有偿服务劳务费

收入等。 

支出包含中心人员经费、值班加班费与特支费等。 

七、学校提供的条件 

1.中心用房（即现有供电所办公用房与水厂用房等）采取零租赁。 

2.遇政府政策性调资按实际调资额相应提高管理费比例。 

3.中心运转费由学校支付。 

4.中心设备设施的更新改造、水电扩容及大修由中心提出立

项申请，学校拨款支付。 

5.若按规定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，学校则以补贴形式返还中心。 

八、工作目标要求 

  1.坚持“三服务、两育人”原则，推行优质供应服务承诺制，

将供应时间、质量等向师生员工作出承诺，公开收费标准，不断

提高服务质量。 

  2.必须建立健全一系列内部管理制，做到规范生产、安全运

行、保障有力、维修及时、节约增效。 

3.加强能源管理，积极有效地推进节能降耗工作。认真完成

学校节能工作领导小组、水电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交办的相关工作

任务。 

  九、本方案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华侨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5月 30日印发 
 


